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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桃晶

自 7 月 11 日“出梅”以来，湖北省各
地微信朋友圈被频频出现的蓝天白云刷
屏 ，“武汉蓝”、“荆州蓝”、“咸宁蓝”等。
网友“家住东西湖”说：最近在武汉市随手
一拍都是风光大片，再平常不过的青山绿
水碧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拍出来都
让人惊艳。

生态环境好不好，抬头可见，呼吸可
知。今年以来，湖北省环保部门强化履职
尽责能力，围绕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目标，
下决心花大力气治气、治水，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湖北省生态环境稳中向好。

据最新发布的湖北省上半年环境质
量公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 17 个重点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4.6% ，全 省 179 个 河 流 监 测 断 面 符 合
Ⅰ～Ⅲ类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86%，全省城
市功能区噪声状况总体稳定。千湖之省
碧水清流、蓝天白云正逐渐成为老百姓感
受得到的实际。

奖惩并举
狠抓大气污染防治

近日，湖北省 2016 年环境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资金共计 9630 万元由省财政厅
拨付到相关市县，全省共有 77 个市（县、
区）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其中，孝感市因
PM10、PM2.5 两项主要空气污染指标平均
浓度降幅均位居全省第一，获得最高生态
奖励资金 1350 万元。

2016年，为进一步落实和强化地方政
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湖北省政府出台了

《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 2016年 1月 1
日起试行，这意味着湖北省成为继山东省
之后，全国第二个用生态补偿与奖惩办法
来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省份。

《办法》实施以来，各地进一步加大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力度，继续保持大气污染
防治的雷霆之势，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激励机制效果显现。

孝感市 2015 年上半年曾因 PM10平均
浓度较上年同比增幅超过 7%被省环保厅
实施环评限批。为全力扭转环境空气质
量的不利形势，孝感市采取城区全面禁
鞭、锅炉禁煤、秸秆禁烧、扬尘治理、油气
回收、黄标车淘汰、工业污染源减排等系
列举措，强力整治大气污染。

2016 年，孝感市中心城区 138 台燃煤
锅炉已全部淘汰；中心城区 78 个建筑工
地，围挡率、车辆冲洗设施率均达 100%，

施工道路硬化率、施工现场裸土覆盖率均
达 95%以上；城区周边各种堆场、料场和
14 家商砼混凝土厂露天砂石堆场，已实
现全覆盖。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2016 年 ，孝 感 市
PM10年均浓度同比降幅达 29.1%；PM2.5年
均浓度为同比降幅达 37.5%，两项指标降
幅均处于全省第一位，同时，这个市优良
天数比例则达到 75%，同比增加 13.2%，增
幅位居全省第二。

有赏也有罚，去年以来，湖北省环保
厅强化《大气十条》年度考核，组织开展对
各地 2016 年《大气十条》贯彻落实情况考
核，考核结果报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
开 ，对 未 完 成 任 务 的 地 方 严 肃 问 责 ，对
2016 年度考核不合格的黄石市、荆门市、
咸宁市、潜江市实施环评限批。

同时，省环保厅还按月通报各地空气
质量数据，对空气质量持续变差、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严重滞后、影响全省空气质量目
标进度的地方，适时启动督办、预警和约
谈，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改善空气质量责
任。今年4月开始，每月通报县域空气质量
状况及排名，进一步传导压力到基层，强化
目标导向、实施空气质量考核全覆盖。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
年，全省 17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74.6%，较 2016 年同期提高
4.9 个百分点。与 2016 年上半年相比，可
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
碳四项污染物浓度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6.4%、6.8%、6.7%、5.3%。

实施河湖长制
狠抓水污染防治

犟河，曾经是十堰市一条“闻名的”的
臭水沟，当地群众避而远之，前不久却受
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改革在哪里·
在绿水青山里》点赞。

在节目中，十堰市民王智珑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向观众讲述了犟河从臭水沟到
现在干净清澈，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的
变化过程。

犟河是十堰市实施“河长制”治理不
达 标 河 流 见 成 效 的 缩 影 。 2012 年 底 以
来，为啃下神定河、泗河、剑河、犟河、官山
河 5 条不达标河流污染治理的“硬骨头”，
十堰市编制了 5 条不达标河流治理方案，
并将其治理纳入“河长制”，由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任“河长”，重点围绕五河开展大规
模整治。

不到 5 年，十堰市“河长制”成果喜
人 ，截 至 目 前 ，全 面 整 治“五 河 ”排 污 口

590 个，累计建成清污分流管网 1258 公
里，污水收集率和清污分流率分别达到
91%和 89.2%。犟河水质 2016 年在十堰率
先达标，比环境保护部下达的考核目标整
整提前了 4 年，十堰市 5 条不达标河流已
有 3条达到考核要求。

不仅仅是十堰市，2015 年，湖北省确
定了潜江市、仙桃市、夷陵区、宜都市为省
级第一批“河长制”试点县市，由此拉开了
湖北省“河长制”试点工作。今年年初，湖
北省委、省政府决定，省委书记蒋超良任
第一总河湖长，省长王晓东任总河湖长，
目前湖北省 11 条跨市（州）的重要河流和
五大重要湖泊分别由省委常委、副省长担
任河湖长。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分级分段
设立河湖长，由同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
担任。到 2017 年底前湖北省将全面建成
省市县乡四级河湖长制体系，覆盖到全省
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 1232 条河流
和列入省政府保护名录的 755个湖泊。

为了水清岸绿，拒绝有污染的 GDP，
这是各级河湖长们达成的共识。全省各
地以落实河湖长制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
工业污染治理，截至目前，133家省级及以
上工业集聚区有 60 家依托城镇污水处理
厂处理污水，23家已建成集中式工业污水
处理设施；全省需实施六大行业清洁化改
造的企业数量 38家，已完成改造 22家。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人民群众饮水
安全密切相关，今年上半年，湖北省政府
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纳入年度重点督察
事项，组建了 7 个专项督察组对全省 17 个
市州、102 个县（市）、区的 137 个集中式水
源地进行了现场检查，全省共取缔饮用水
水源地等各类保护区内码头 128 个。通
过现场排查，对发现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进行了通报，明确问题整改责任单位
和整改要求，实行销号管理。

数据显示，2017 年 1~6 月纳入国家考
核的 114 个地表水水质断面中，优良断面
实际为 97 个，优良比例为 85.1%，较上年
同期增加 9.7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
有 6 个，比例为 5.3%，较上年同期减少 3.5
个百分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标率 100%。

压实责任
狠抓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
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项
重大制度安排。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
持把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发展问

题来抓。
今年 4 月，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督

察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后，湖北省委、省政
府迅速于 4 月 17 日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
和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要
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举全省之力落
实督察整改工作。

对照督察组反馈意见，湖北省梳理
出 4 个方面 18 项 84 个整改任务，并制作
整改任务清单，实行清单式管理。同时，
严格对照国家政策规范要求，明确 84 个
整改任务的整改目标、整改措施、领衔领
导、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时限。省级层
面高标准制定了《湖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

《湖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
组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清单》，与全省各地、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的“N”个具体整
改工作方案一起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操作性强的湖北省“1+1+N”整改方
案体系。

层层压力传导之下，各地一些老大难
的环保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宜昌市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为契机，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特别是对磷化工支柱产业，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狠抓环保整改工作。2017 年以来，
对位于长江干流 1 公里范围内的宜昌田
田化工实施了整体搬迁，对环境问题突出
的中孚化工有限公司责令其 5 月起停止
生产，督促东圣化工、楚星化工、鄂中化工
等企业投资 5000 余万元进行环保改造，
宜化股份、楚星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 30
多 亿 元 实 施 煤 气 化 节 能 技 术 升 级 改 造
项目。

咸宁市重点整治了通山县九宫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对 6 家采
矿企业实施联合执法，当地执法部门对矿
山实施清场，撤离机械设备，拆除相关建
筑物，并彻底关停 6 家采矿企业，开展完
成了矿坑回填复垦工作。

针对农业养殖污染问题，湖北省强力
推进“拆违”和“划禁”工作。截至 5 月底，
全省共拆除水产养殖围栏围网 107.17 万
亩，其中斧头湖 13.8 万亩和洪湖 17.1 万亩
已全部拆除，拆除率 87.67%。全省 109 个
县（市、区）已全部完成畜禽养殖“三区”划
定工作，划定禁养区共计 1818 个，总面积
2.84万平方公里。

按照“一条也不含糊、一件也不耽误”
的原则，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 84 个整
改任务，已完成整改 7 个，11 个整改任务
取得重大进展，其他正在有序推进之中。

湖北省正牢牢抓住中央环保督察这
一重大机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举
全省之力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着力在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文明
建设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实现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提出的“绿满荆楚美如画，水光
山色与人亲”美丽家园目标而努力奋斗。

绿满荆楚美如画绿满荆楚美如画 水光山色与人亲水光山色与人亲
湖北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湖北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

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半
年后，日前，湖北省环保厅会同
有关方面起草了《湖北省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排
污许可制实施工作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保障措施
等要求，确保排污许可制度在湖
北的推行实施。方案中有哪些
值 得 期 待 的 重 点 任 务 和 特 色 ？
记者就此为您进行全面解读。

目标明确
2020实现所有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证核发全覆盖

排污许可证管理内容主要
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并
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按行
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
覆盖。

《实施方案》提出，2017 年 6
月底以前完成火电、造纸两个行
业的排污许可核发工作。2017
年底以前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
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到 2020 年 ，完 成 覆 盖 所 有
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
工作，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精简合
理、有机衔接，企事业单位环保
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基本建立法

规体系完备、技术体系科学、管
理体系高效的排污许可制，对固
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
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
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化
的“一证式”管理。

有效衔接
湖北较国家方案要求更为

具体

在衔接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和要求方面，在国家排污许可实
施方案有机衔接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制度和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基础上，湖北省《实
施方案》增加了有机衔接主要污
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机衔接
环境监管执法、有机衔接拟开征
的环境保护税制度三项要求。

有机衔接主要污染物排污
权交易制度。排污许可证是企
业排污权的体现形式，湖北省企
业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获得和
交易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办法的通知》

规定的要求执行。
有机衔接环境监管执法要

求。是指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要
求，经省、市、县政府依法处理、
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项目，纳
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

有机衔接拟开征的环境保
护税制度。与拟开征的环境保
护税制度做好衔接。交换共享
企事业单位实际排放数据与纳
税申报数据，引导企事业单位按
证排污并诚信纳税。

程序规范
核发主体和流程都有了明

确界定

在 排 污 许 可 证 发 放 方 面 ，
《实施方案》通过明确核发主体
和核发流程，对排污许可证的发
放工作给予了规范。

首先是明确排污许可证核
发主体。明确省级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负责全省排污许可制度
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县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简

化管理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其余的排污许可证原则上由地

（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
核发。各市、州地方性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在国家排污
许 可 分 类 管 理 名 录 出 台 前 ，各
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
省、市级重点排污单位（含国控、
省控、市控重点排污单位）排污
许 可 证 核 发 与 监 督 管 理 工 作 。
县（市、区）环保局负责辖区内其
他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核发与
监督管理工作。

其次是规范排污许可证核
发流程。明确排污许可证按照
环境保护部统一制定的排污许
可证申领核发程序、排污许可证
样 式 、信 息 编 码 和 平 台 接 口 标
准、相关数据格式要求等规定核
发；各地现有排污许可证及其管
理要按国家统一要求及时进行
规范；根据需要，省级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要
求，制定湖北省排污许可证核发
的技术规范文件。

保障有力
全面推动排污许可制推进

实施

为推动排污许可制度在全
省的推进和实施，《实施方案》还
提出了严格监管执法、严厉查处
违法排污行为等强制性的保障
措施。

在此基础上，《实施方案》还
提出综合运用市场机制政策推
动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对自愿实
施严于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且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企事
业单位，发改、经信、财政、环保、
物价等部门要研究电价等价格
激励措施政策，符合条件的可以
享受相关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

在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的硬
件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要强化信息系统建设和信息
公开。提出各地应加强排污许
可信息平台建设，将排污许可证
申领、核发、监管执法等工作流
程及信息纳入平台，并与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对
接。建设全省排污许可信息管
理系统。通过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 息 系 统 或 平 台 统 一 收 集 、存
储、管理排污许可证信息，实现
各级联网、数据集成、信息共享。

余桃晶 孙瑾 周岿

《湖北省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解 读

2017年上半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

2017 年上半年水环境质量状况，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状
况总体良好，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全省179个河流监测断面水质

ⅠⅠ～～ⅢⅢ类标类标 8686..00%%Ⅳ类 7.8%

Ⅴ类 2.2%
劣劣ⅤⅤ类类 33..99%%

监测的21个湖泊水域水质

4:Ⅱ～Ⅲ类水域 47.6% 3:Ⅳ类水域 38.1%

2:Ⅴ类水域 14.3% 1:Ⅴ类水域 0%

监测的11座水库水质

Ⅰ~Ⅱ类标准
的 有 8 座, Ⅲ 类 标
准的有 3座。

36个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 2016 年上半年相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102个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与 2016 年上半年相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7 年上半年，全省 17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较 2016 年同期提高 4.9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六项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
平均浓度分别为 14 微克/立方米、28 微克/立方米、1.8毫克/立方米、142
微 克/立 方 米 ，均 达 到 国 家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二 级 标 准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和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 88 微克/立方米和 55 微克/
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分别超标 0.26 倍和 0.57 倍。
与 2016 年上半年相比，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
四项污染物浓度较 2016 年同期分别下降 6.4%、6.8%、6.7%、5.3%，二氧
化氮和臭氧浓度较 2016 年同期分别上升 7.7%和 7.6%。

74.6%

69.7%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9090..99%%。。

●

●
●

●

▲

提高 4.9%


